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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4_BA_A4_

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19232.htm 交通部关于印发《干

线公路灾害防治工程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交公路

发[2006]441号)辽宁、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贵州

、云南、陕西省、广西自治区交通厅： 为贯彻落实2006年全

国交通工作会议精神，做好干线公路灾害防治工程试点工作

。部组织制定了《干线公路灾害防治工程试点工作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认真做好组织和实

施工作，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 1、干线公路灾害

防治工程试点工作方案 2、干线公路灾害防治试点工程技术

指南（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二○○六年八月二十三

日 附件1：干线公路灾害防治工程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

实2006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精神，做好干线公路灾害防治工

程试点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与主要任务 （一）

工作目标 完成全国10个省（区）共24个试点路段的公路灾害

防治工程实施工作，提高试点路段的抗灾能力、通行能力和

行车安全水平。探索总结适合我国国情的公路灾害防治工程

技术措施和组织实施方法，为全面实施积累经验。工程实施

后的二级公路应能够抵御50年一遇的洪水袭击，三、四级公

路应能够经受25年一遇的洪水威胁。 （二）主要任务 结合近

年来特别今年以来公路水毁、震毁的灾害发生情况，依托路

面大中修工程、危桥改造、公路灾毁修复工程和安保工程实

施工作，以增设和完善试点路段的灾害防护设施为重点，推

广科研成果，采用成熟的工程措施，对公路边坡、路基、桥



梁构造物和排（防）水设施进行综合处治，全面提高公路防

灾能力。具体包括： 1、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试点路段公路

灾害的成因，科学拟定合理的防治措施。 2、加强日常养护

管理，完善、修复各类排导设施，及时检修防洪设施，以预

防和减小自然灾害对公路设施的损毁。 3、清理、疏通桥涵

的泄洪通道，增设必要的调治导流设施，增强公路桥涵构造

物的抗洪能力。 4、全面修复已损毁的挡墙、护坡、石笼、

驳岸等公路防护设施。 5、整治或加固易发生崩塌、滑坡、

滚石、冲蚀、冲刷、泥石流等灾害损毁的公路上、下边坡和

路基。 6、顺应洪水流势，全面整治或完善试点路段的排水

系统。 7、探索公路灾害防治工程的处置技术，总结工程实

施经验，完善《干线公路灾害防治试点工程技术指南（试行

）》（附后）。 二、工作步骤 干线公路灾害防治试点工程涉

及因素多、技术要求高，而且多数实施路段位于地形条件复

杂的山岭重丘区，实施难度大。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应按以下

步骤，精心组织，周密筹划，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试点工作

。 （一）调查摸底。收集、分析试点路段发生灾毁的历史数

据，查明灾害发生的具体位置、类型、规模，摸清目前公路

设施的抗灾状况。 （二）工程设计。根据调查摸底结果和试

点工程的规模、复杂程度等，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对试点工

程进行详细设计，并对设计方案作充分论证。 （三）组织实

施。组织施工单位按设计方案完成试点工程施工。 （四）总

结验收。灾害防治试点工程完工后，省级公路管理机构应依

据相关规定及时组织验收，并向部提交“灾害防治工程试点

工作技术总结报告”。部将根据情况组织抽查。 三、工作要

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实



施干线公路灾害防治工程是交通部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我国公路网络

的通行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交通主管部

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到精心组织、周密筹划，确保试点工

作的顺利实施。 （二）积极筹措落实配套资金。试点工作所

需资金主要由有关地方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筹集，部给予适当

补助。部补资金将纳入安保工程的投资计划下达各地。试点

省（区）的交通主管部门应根据工程需要积极筹措落实配套

资金，保证及时足额到位，为试点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三

）精心设计，保证工程效果。公路灾害成因复杂、影响因素

多，整治工程技术难度大，试点省（区）应针对影响公路设

施安全的主要灾害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综合治理

措施，进行专门设计。设计方案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

的规定，并充分体现“安全、经济、环保、和谐”的勘察设

计新理念。 （四）严格管理，确保质量。各级交通主管部门

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规范和加强工程管理。应

采用招投标方式选择施工单位，并建立和完善符合试点工程

特点的质量监管体系，确保工程实施质量。 （五）加强技术

支持，提高试点工程的技术水平。部已确定由中交第一公路

勘察设计研究院作为试点工作的技术依托单位，对试点工作

进行跟踪研究，提供技术咨询。试点单位也要组织有关技术

单位，结合工程实施和当地灾害特点开展技术研究工作，加

强对试点工作的技术支持，提高试点工程技术水平。力争做

到完成一项试点工程，锻炼一支队伍，培养一批技术专家，

提高和普及公路灾害防治技术。 部公路司联系电话

：010-65292772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联系人：崔建



恒 联系电话：029-88322888转8418，13609188309 二○○六年

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2：干线公路灾害防治试点工程技术指南

（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二○○六年八月)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